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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【工作要闻】

梅州城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成投产——生活
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形成闭环

2022年，梅州城区利用梅州市环保能源（生活垃圾焚烧）发

电项目，采取协同处置厨余垃圾技术改造，总投资 5048万元，设

计处理规模为一期 100吨/日，该项目于 2022年 2月份动工建设，

于 2022年 10月 20日进行带料负荷联合调试，于 2022年 12月 7

日完成设备竣工验收，标志着梅州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

系形成有效闭环。

为进一步完善厨余垃圾收运体系建设，提升厨余垃圾处理设

施调试和运营效果，提高集贸市场、餐饮（含酒楼、宾馆、饭店

等）单位、学校、机关单位和企业食堂的厨余垃圾分类质量，实

现厨余垃圾应收尽收、分类收运处置和资源化利用，市分类办多

次组织召开厨余垃圾分类收运处置工作协调会，会议强调各级各

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强化责任意识，进一步完善厨余垃圾分类

投放、分类收运工作。会后，按照《梅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实施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（梅市明电〔2022〕57号）和《梅

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（梅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8号）

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梅江区、梅县区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开展了厨余

垃圾专项检查，分别下发了《关于做好梅州城区厨余垃圾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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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做好梅县城区厨余垃圾收集收运工作的通知》，

督促各镇（街道）、区直和市属驻区有关单位切实落实行业主管

责任和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，切实做好厨余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

和运输工作，建立并完善厨余垃圾产生台账。并对集贸市场、餐

饮（含酒楼、宾馆、饭店等）单位、学校、机关单位和企业食堂

等机构的厨余垃圾分类情况进一步摸底排查，确保厨余垃圾能够

分得出、运得走、能处理，有效提升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

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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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
发布《梅州市可回收物回收指导目录

（2022年版）》

为贯彻落实《梅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，方便市

民分类投放生活垃圾，促进可回收物回收利用，梅州市城市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了《梅州市可回收物回收指导

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，引导市民准确分类投放。

一、可回收物

可回收物表示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,包括纸类,塑料、

金属、玻璃、织物等。
（一）一般可回收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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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低价值可回收物

二、不宜列为可回收物的生活垃圾

部分生活垃圾由于受到污损或使用场景特殊等原因，不宜

列入本市可回收物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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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放要求

（一）玻璃瓶、塑料瓶、易拉罐等应清空内容物，清洗干净后

投放；

（二）易破损或有尖锐边角的可回收物，应包裹后投放；

（三）快递包装物，根据材质，纸盒归入废纸类可回收物，塑

料包装袋打结，可归入废塑料类可回收物；

（四）整体性强、不能拆解的木质家具，应按大件垃圾投放；

（五）煤气罐、灭火器虽是金属制品，但有残留气体或药物，

应由厂家、销售店或委托专业公司回收，不可投放至可回收物收

集容器内；

（六）大件垃圾应预约再生资源回收企业、物业服务公司或生

活垃圾分类收集单位回收，或投放至指定回收点；

（七）电器电子产品应按照产品说明书或者产品销售、售后服

务机构标注的回收信息预约回收或交给物业服务公司收集，或投

放至指定回收点。

■【县区动态】

梅江区怡乐社区开展“垃圾分类知多少”
知识讲座

为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，增强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

知识的了解，2022 年 11月 4 日上午，江南街道怡乐社区在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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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组织开展“垃圾分类知多少”知识讲座。

讲座吸引了众多居民纷纷前来参与，讲座讲解了“生活垃圾的

危害、垃圾分类的意义、垃圾分类标准、如何进行垃圾分类”四个

方面的内容，并讲解了垃圾分类、再生资源回收等内容，最后还

对垃圾分类发展现状、发展方向进行详细的讲解。

通过讲座，使居民们对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操作

方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，不仅让他们了解垃圾是一种资源，

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、收集和处

理，牢记垃圾分类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必要性，提高环保意识，共

同建设美丽社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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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江区吉祥幼儿园开展“绿色环保我行我秀”环
保时装秀主题宣传教育活动

为了提高孩子们的环保意识，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，同时

拉近家长与孩子的亲子关系，感受共同创造的乐趣。吉祥幼儿园

在 2022年 11月份开展了“绿色环保 我行我秀”环保时装秀。

此次活动邀请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制作走秀服装，利用一些

随处可见的废旧物品，再经过家长和孩子们的巧手,变成华丽的时

装，设计出来的服装款式多种多样，孩子通过走秀、拍照等方式

呈现自己的作品，既让孩子感受到亲子制作的成就感和喜悦，也

在家庭和社区树立了共创美好家园，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理

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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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召开城区生活垃
圾不出小区门工作推进会

2022 年 11 月 7 日上午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召开城区

生活垃圾不出小区门工作推进会议，市环卫所、市城管执法大队

参加了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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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总结了我市完成城区生活垃圾不出小区门试点工作情况

及存在问题，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全城推进生活垃圾不出小区门工

作。

一、强化城区重点路段推进

针对城区主要重点路段（兴东路、农民街、团结路、曾学路、

高华路、宁江路、文化广场周边、曙光路、南坛路、城南路、兴

南大道），会同属地街道、社区科学合理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，

并有步骤替换原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生活垃圾收集点。

二、加强乱丢乱倒生活垃圾执法力度

城区生活垃圾乱丢乱倒联合查处组要转换工作模式，结合“六

乱”整治、“门前三包”、垃圾不出小区门等工作，坚持多效合一的

思路，助力推动生活垃圾不出小区门。一是对相关经营者责令其

严格落实“门前三包”制，严禁乱丢乱倒生活垃圾行为。二是对乱

丢乱倒生活垃圾行为，及时取证，定期会同电视台对乱丢乱倒生

活垃圾屡教不改的进行媒体曝光，并将相关处罚数据进行公示。

三是增加巡查密度，有效查处乱丢乱倒生活违法行为，组织回头

看，做到完成一个片区，巩固一个片区。

三、加强环卫清扫保洁力度

一是加强对沿街住户、商户摇铃收集工作落实力度，确保沿

街门店的生活垃圾应收尽收，进一步明确城区生活垃圾倒放时间

统一为“下午 5 时至晚上 9 时”，其余时间禁止倒放各类垃圾。二

是要求门店必须店内自备垃圾桶（袋）盛装生活垃圾，不得将生

活垃圾堆倒在自家店门口或街道上，违者将从严查处。三是环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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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要协调好卓建公司、东江公司应在规定的垃圾倒放时间内及

时清扫，收运城区生活垃圾并转运至垃圾中转站，确保生活垃圾

日产日清。

四、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

一是结合城区建成区 60%村（社区）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

盖的工作任务，会同属地街道、社区，结合小区规模、实际居住

人口和生活垃圾产生量情况，统一规划、合理布局生活垃圾分类

投放桶点。二是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、完善生活垃圾分类

收运处置体系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，努力推动公众养成生活

垃圾分类习惯、加快形成长效管理机制等多项举措，统筹推进生

活垃圾分类和处置。

五、加大垃圾不出小区门宣传力度

充分利用户外广告宣传，广播电视台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体，

发放宣传单，车载广播等方式对垃圾不出小区门进行广泛宣传，

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不出小区门，共同营造良好的城市市

容环境。同时，定期编制相关工作简报，总结工作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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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：省住建厅，王晖、陈亮同志，钟优同志。

发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

抄送：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府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，市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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